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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NTON GROUP LIMITED
豐 臨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2）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豐臨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以下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101,295 106,804
銷售成本 (84,657) (86,372)

毛利 16,638 20,432
其他經營收入 4 3,492 4,235
銷售及分銷開支 (4,341) (3,557)
行政及其他開支 (25,712) (25,847)
融資成本 6 (189) (265)

除稅前虧損 (10,112) (5,002)
所得稅抵免 7 1,276 434

期內虧損 8 (8,836) (4,568)
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入：
因轉換外國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531 130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8,305) (4,438)

每股虧損（港仙）
基本及攤薄 10 (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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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3年6月30日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11 36,997 41,633
就收購廠房及設備支付的按金 1,944 2,276
遞延稅項資產 1,952 —

40,893 43,909

流動資產
存貨 70,113 21,35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48,672 50,327
衍生金融工具 13 300 550
已抵押銀行存款 3,000 3,0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43,007 87,215

165,092 162,45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51,107 38,731
應付董事款項 15 587 1,047
銀行借貸 21,938 25,831
融資租賃下的責任 — 於一年內到期 237 231
應付所得稅 347 271

74,216 66,111

流動資產淨值 90,876 96,33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1,769 140,248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下的責任 — 一年後到期 833 953
遞延稅項負債 — 54

833 1,007

130,936 139,24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160 4,160
儲備 126,776 135,081

130,936 13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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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豐臨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

業地點地址分別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及香港九龍觀塘成業街7號寧

晉中心32樓A室。

本公司作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外判針織產品以及製造及買賣針織產品。

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美元（「美元」）。由於本集團的業務主要位處香港，故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以港元

呈列。

2.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

六的適用披露規定以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

告」而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須載於年度財務報表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集團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

讀。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之實體（即其附屬公司）之財務狀況。倘本公司有權管轄

任何實體之財務及經營政策，以致從該實體之業務中獲得利益，即被視為對該實體擁有控制權。

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以公平值計量之若干衍生金融工具（如適用）除外。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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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

會計準則，並且由本集團2013年1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起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09年至2011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 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

綜合財務報表、合營安排、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經2011年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經2011年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經2011年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的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的呈列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之修訂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以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呈報之金額及╱或此等簡

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呈列之披露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27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 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的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衍生工具更替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費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 2

1 於2014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15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評估初步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之影響。迄今，該等準則、修訂或詮釋不可

能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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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及其他經營收入

營業額指於日常業務過程中就已售貨品所收取及應收取的淨額，扣除折扣、銷售退貨及銷售相關稅項。

本集團期內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銷售針織產品 101,295 106,804

其他經營收入

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資收入淨額 1,268 912

銀行利息收入 200 30

出售預付租賃款項的收益 — 2,017

出售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14 —

銷售廢料 1,700 1,027

雜項收入 310 249

3,492 4,235

5. 分部資料

本集團從事單一分部業務—生產及買賣針織服裝產品。經營分部乃按向主要營運決策者作內部報告的相

同方式呈列。主要營運決策者負責分配資源及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而董事會因集體就本集團的資源分

配及表現評估作出策略性決定而被視為主要營運決策者。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營運位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本集團的客戶主要位於美利堅合眾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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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按客戶總辦事處所在地區劃分的詳細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國 49,591 58,553

歐洲 41,693 34,602

加拿大 4,757 4,071

亞洲 5,254 9,578

101,295 106,804

截至2013年及2012年6月30日止兩個期間內，本集團來自香港（註冊成立國家）外部客戶的收入低於1%。

本集團關於其非流動資產按資產地區劃分的資料詳情如下：

非流動資產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4,987 5,187

中國 35,906 38,722

40,893 43,909

關於主要客戶的資料

期內佔本集團總收入10%或以上的客戶詳情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58,528 67,770

客戶B 11,170 不適用*

客戶C 不適用* 11,588

* 來自客戶B及客戶Ｃ的收入不佔本集團於相關期間的總收入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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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開支：
— 悉數償還銀行借貸：

— 於五年內 141 228
— 信託收據貸款 — 22
— 財務租賃項下的責任 48 15

189 265

7.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76 343
—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527 166

603 509

遞延稅項 (1,879) (943)

(1,276) (434)

(i) 截至2013年及2012年6月30日止兩個期間，香港利得稅乃按本集團預計溢利的16.5%計算。

(ii) 東莞豐正針織有限公司（「豐正」，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為一家外商獨資企業，獲享稅務優

惠，據此，由2008年1月1日起的首兩個財政年度的溢利獲豁免中國所得稅，其後三年各年的溢利則

按中國政府當時訂定的稅率的50%納稅。

豐正由2008年1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獲豁免企業所得稅，由2010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

日止期間的適用稅率則為12.5%。

(iii) 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就期內末動用稅務虧損確認1,879,000港元之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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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期內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已扣除下列項目：

預付租賃付款攤銷 — 55

廠房及設備折舊 6,361 6,248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虧損 250 200

匯兌虧損淨額 314 390

就租賃辦公室物業已付的經營租賃租金 1,784 1,789

加工費（附註） 21,149 20,818

分包費（列入銷售成本） 19,211 19,846

附註 :

根據加工協議，加工費包括以下項目：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及津貼 8,438 7,429

工廠租金 892 889

勞工成本 — 直接及間接 10,333 10,974

動能 1,485 1,526

12,710 13,389

21,148 20,818

9. 股息

於中期期間，概無派付、宣派或擬派股息。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

股息（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 8 –



10.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虧損 (8,836) (4,568)

股份數目（千股）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16,000 416,000

截至 2013年及 2012年 6月 30日止兩個期間內，由於並無具攤薄作用的潛在普通股發行在外，故每股攤薄

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11. 廠房及設備的變動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收購廠房及設備產生約 1,168,000港元（截至 2012年 6月 30日止六

個月：885,000港元）的費用。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40,497 44,026

其他應收款項 4,446 3,980

預付款項 2,756 2,321

應收增值稅 973 —

48,672 5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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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扣除已確認的減值虧損）如下：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45天 40,180 40,717

46至90天 29 2,721

91至365天 — 48

365天以上 288 540

40,497 44,026

13. 衍生金融工具

於 2013年 6月 30日，本集團與一家銀行訂立四份以美元及人民幣計值的不交收結構性遠期合約（「遠期合

約」）（於2012年12月31日：兩份）。

衍生金融工具於 2013年 6月 30日之公平淨值約為 300,000港元（於 2012年 12月 31日： 550,000港元）。衍生金

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虧損約為250,000港元（截至2012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200,000港元）已於截至

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損益項下確認。

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32,907 19,686

預收款項 897 1,414

其他應付款項 17,303 17,582

應付增值稅 — 49

51,107 3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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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天 32,616 18,966

91至365天 250 637

超過365天 41 83

32,907 19,686

購買貨品的平均信貸期為30天至90天。本集團就其應付款項的信貸期限制定財務風險管理政策或計劃。

15. 應付董事款項

應付款項為無抵押、不計息及於要求時償還。

16. 關連人士交易

除詳列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附註15之結餘外，本集團於期內與關連人士訂立以下重大交易：

(a) 主要管理人員的酬勞

於截至2013年及2012年6月30日止兩個期間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2,987 2,508

入職後福利 44 31

3,031 2,539

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由本公司董事會經考慮個人的表現及市場趨勢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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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公司名稱 交易性質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長昇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長昇」） 由此產生的租金 850 850

以上交易乃按本公司與長昇所釐定及協定的條款訂立，長昇與本公司有一名相同的董事。

於 2011年 3月 30日，本集團就租賃此物業作為本集團總辦事處與長昇訂立租賃協議，年租為

1,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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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會就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 2012年：無）。

財務表現及業務回顧

於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 101,29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

106,804,000港元減少 5.2%。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 2012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約 20,432,000港
元減少 18.6%至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約 16,638,000港元。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

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約 8,836,000港元，相比去年同期虧損則為約 4,568,0000港元。本集團

於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虧損主要由於本集團的營業額及毛利率因市況及業務環

境惡化、歐洲及美國紡織業競爭加劇以及中國勞工成本及整體通脹持續上升而減少所致。

於回顧期內，經營環境仍充滿挑戰，而歐洲及美國的經濟環境及消費氣氛是影響本集團業

務表現的重要因素。儘管近期公佈的美國經濟數據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美國復甦的正面信

號，但美國的消費氣氛仍整體疲弱。歐元危機亦令歐洲市場氣氛受壓。該等不利因素對本

集團客戶下單的意欲造成影響，並對本集團的產品價格造成巨大壓力，從而導致本集團的

營業額減少約5,509,000港元，而毛利率則由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19.13%下跌至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16.43%。

前景

環球經濟復甦步履蹣跚且不可預測，紡織業的艱難時期恐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為彌補營業

額減少及毛利率下跌的影響，本集團將就經營採取更嚴格的成本控制措施及更保守的方

法。另一方面，本集團將透過持續升級生產設施提升本集團的生產效率及產品質素，以期

在此艱難市況下維持本集團的競爭地位。

為分散單一分部業務（高質素的時尚服飾的生產及貿易）風險，本集團的管理層正在積極物

色新收入來源。本集團已分別於 2013年 7月 9日就與威利朗沃礦業設備（太原）有限公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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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沿煤層定向鑽進系統租賃業務訂立諒解備忘錄及於 2013年 7月 12日就與山西焦煤集團

國際發展（香港）有限公司合作發展鐵礦石、有色金屬礦石、煤炭、其他資源產品及相關設

備貿易業務訂立意向書。管理層認為訂立意向書及諒解備忘錄乃深化本集團業務之舉，且
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財務狀況及資本結構

於 2013年 6月 30日，本集團錄得資產總值約為 205,985,000港元，資金來自約 130,936,000港元

的股本及約 75,049,000港元的負債。資本負債比率（即借貸總額相對股東應佔資本及儲備總

額的百分比）於2013年6月30日為18.0%及於2012年 12月31日為 20.2%。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

結餘約為 43 ,007 ,000港元。銀行透支、短期銀行貸款及未動用銀行融資的抵押存款為

3,000,000港元。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由 2012年 12月 31日的 2.46倍降

至 2013年 6月30日的2.22倍。本集團的營運資金主要來自其經營活動產生的資金及借貸。於

2013年 6月 30日，借貸主要以港元（「港元」）計值，而本集團所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則

主要以港元、人民幣（「人民幣」）及美元（「美元」）計值。除應付董事及關連公司的款項不附

帶利息外，本集團全部借貸均按浮息計息。

或然負債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繼續管理及監控其利率及匯兌風險，確保以及時有效之方式實行適當措施。本集團

之主要計息銀行借貸分別按照香港銀行同業拆息（「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及倫敦銀行同業拆

息（「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1.1厘至1.125厘之浮動市場年利率計息。

本集團主要以美元進行買賣交易。由於生產廠房及辦公室位於中國及香港，故本集團的經

營開支主要以港元、人民幣或美元計值。基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本集團預期短期內不會承

受任何貨幣風險。此外，本集團已實施外幣對沖政策以監察外匯風險，並已於回顧期間訂

立多份結構性遠期合約，以管理貨幣風險。本集團亦將因應需要考慮進一步對沖重大的外

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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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政策

按照行業慣例，本集團與其已建立長期業務關係之客戶以記賬形式進行業務交易。本集團

定期審閱客戶之信貸評級及因應需要調整彼等之信貸額。在一般情況下，本集團授予客戶

的平均信貸期為0至45日。

資本開支

於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收購廠房及設備投資約 1,168,000港元（截至 2012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885,000港元）。

資產質押

於2013年6月30日，3,000,000港元之存款已用作抵押銀行透支、短期銀行貸款及未動用銀行

融資。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 2013年 6月 30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聘有約 1,200名員工，當中包括五名執行董事、一

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本集團每年參照當時的市況檢討薪酬政策、薪金及

工資。本集團亦向其員工提供酌情花紅、醫療保險、培訓計劃、社會保障基金及公積金。

根據 2011年 10月 11日的本公司股東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

劃」），目的在於激勵合資格參與者。自採納該計劃以來，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購股權計劃

根據 2011年 10月 11日本公司股東之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旨在鼓勵

合資格參與者爭取最佳表現及效率，使本集團受益。董事會可於該計劃生效日期起計 10年
內的營業日隨時向任何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

該計劃的合資格參與者包括： (i)本集團任何董事、僱員、諮詢人、專業人士、客戶、供應

商、代理、合夥人或顧問或承包商或本集團持有權益的公司或該公司的附屬公司（「聯屬人

士」）；或 (ii)以本集團任何董事、僱員、諮詢人、專業人士、客戶、供應商、代理、合夥人

或顧問或承包商或聯屬人士為受益人的任何信託或全權信託對象包括上述人士的任何全權

信託的受託人；或 (iii)本集團任何董事、僱員、諮詢人、專業人士、客戶、供應商、代理、

合夥人、顧問或承包商或聯屬人士實益擁有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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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向本公司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其各自任何聯繫人士授出任何購股權，而截

至各授出日期（包括該日）止任何12個月內，有關人士的購股權合共佔已發行股份逾0.1%及

總值（根據各授出日期的股份收市價計算）逾5,000,000港元，均須經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

括任何身為建議承授人的任何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且進一步授出任何購股權必須經由

本公司股東批准。

自採納該計劃以來及於中期期間內，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操守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

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載列的規定標準。經向全體董事

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已遵從操守守

則載列的規定標準。

為加強本集團整體之企業管治，可能擁有有關本集團或本公司證券之未公開股價敏感資料

之所有有關僱員亦須全面遵守書面指引，其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之條文。本公司於回顧期

間並未發現任何違規事件。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於 2011年 10月 11日成立訂有書面職權範圍之審核委員會（「委員

會」）。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就本集團審核範圍內之事宜監察本公司與其外聘核數師之間的

關係，以及檢討本集團的財務匯報程序、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及風險管理系統的充分性及

有效性。

委員會根據上市規則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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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與高

級管理層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以及本集團就編製本集團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

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

刊登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 業 績 公 佈 於 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網 站 ( www.hkexnews .hk )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fornton.com)的「業績公佈」內刊登。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

時候寄發予股東，並在於上述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豐臨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任德章

香港，2013年8月28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分別為任德章先生（主席）、王勤勤女士、王達偉先生、鄭強先生

及韓瀚霆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陳儀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惟鴻先生、鄭迪舜先生及冼家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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